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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李超 庄岩

“骡子”这个词在王昊（化名）的老家四

川达州是个骂人的话，但26岁的王昊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给人当“骡子”，并且付出

高昂的代价。

日前，记者在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的一份判决书上看到，王昊犯运输毒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

年，并处罚金1万元。

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介绍，

王昊通过“人体藏毒”的方式将境外毒品运

至国内，非法获利6200元。他一共吞下了

10颗“药丸”，里面藏着冰毒，共计48.53

克。今年9月5日，太仓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运输毒品罪对王昊提起公诉。

2006年，初中肄业的王昊辗转北京、

广东等地打工谋生。10多年过去，他不但

没赚到钱，还因染上赌瘾而负债累累。

2018年9月，王昊为了躲债，逃到了云南

孟连县，在一家面馆做小工。

孟连地处云南西南部，是面向缅甸、泰

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刚到孟连

时，王昊经常听朋友说缅甸有很多地方在

招人，过去的人都发了财。

“那阵子我几乎一无所有，很需要一份

能赚到‘快钱’的活儿。”王昊说，给面馆打

工3个月后，他便辞职了，在网上发帖求

职。

没过多久，王昊便收到一个叫“阿斌”

的人发来的私信，对方称自己刚在缅甸小

勐拉盘下一个“项目”，做得好的话，月入

10万元不成问题。

王昊问他做什么项目，对方表示“还没

确定，过来面聊”。尽管王昊心存疑虑，但

在高薪的诱惑下，他还是动了心。“先过去

看看，如果不行就当是旅游了。”王昊安慰

自己。

今年4月2日，王昊再次找到“阿斌”，

表示愿意过去“试一试”，但是因为没有护

照，不知如何前往。“阿斌”听后则笑称“没

有护照更好”，他让王昊先去边境口岸找个

宾馆住下，“到时候会有人去接你过来”。

4月6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王昊被一

通电话叫醒，来电的正是“阿斌”。在对方

的安排下，他偷渡到缅甸，随后又连夜赶往

小勐拉，在一家小宾馆住下来。

3天后，王昊终于见到了“阿斌”，跟在

“阿斌”身后的是两个缅甸人，一个穿着本

地服饰，另一个则身着军装。“阿斌”开车把

王昊带到了缅甸勐平，4人走进一个十分

隐蔽的院子。

这个不大的院子让王昊记忆犹新——

院内各角落都有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人

站岗，往最里面望去，有好几个工人在忙碌

地搬着什么。不知为何，王昊突然想到了

电影里“金三角”地区的贩毒基地。

不一会儿，穿军装的人拿了个黑色塑

料袋过来，里面有10颗用透明胶带包裹着

的“药丸”。“阿斌”告诉王昊，“药丸”里装的

是冰毒，已经包裹好了，让他放心吞下去。

“我们在苏州地区的市场还没打开，你

送过去，事成之后有5000元酬劳。”听到对

方的话，王昊才明白，这份“工作”其实是让

他用“人体藏毒”的方式把毒品运进国内。

出于对毒品的恐惧，王昊迟迟不肯接过“药

丸”。

“已经都被你看到了，你觉得你不吃，

还能走得掉么？”“阿斌”的话让本想拒绝的

王昊放弃了反抗。当他看到穿军装的人不

耐烦地端了端手中的枪，无奈之下只得将

10颗“药丸”一一吞下肚。为了防止王昊

报警，“阿斌”还在他吞毒时特意录制了视

频，并以此威胁他“不要动歪心思”。

在“阿斌”的安排下，4月10日凌晨，

王昊偷渡回来，又辗转到太仓市与下家“陈

哥”接上了头。

“陈哥”带他先到镇上的一家小旅馆住

下。夜里，王昊排出了4粒依然包裹完好

的“药丸”，冲洗干净后，他将“药丸”交给了

“陈哥”。

第二天，“陈哥”让王昊继续“排毒”。

在经过了一天腹痛后，王昊始终没能把剩

下的6粒“药丸”排出。后来，王昊借助

“陈哥”买来的各种通便药物，排出了4粒

“药丸”。拿到毒品的“陈哥”将5000元

“运输费”和1200元的“返程费”给了王

昊，并约好等排出最后两粒“药丸”后再来

找他。

当再次有人上门时，王昊等来的不是

“陈哥”，而是太仓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

警。当晚，太仓市公安局接到相关线索后，

立即组织民警将王昊抓捕归案。在派出所

内，王昊又排出了余下的两粒“药丸”。

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表示，

在近年来办理的多起运输毒品案件中，嫌

疑人多数都是年轻人，甚至还有未成年人，

他们往往法律意识淡薄，一心盯着“运输

费”那点蝇头小利，却忽视了人体运毒的严

重后果——一方面要面临牢狱之灾，而且，

包裹物一旦在运输过程中破裂，运毒人将

会因急性中毒而死亡。这位检察官同时提

醒广大青少年，要提高毒品鉴别意识，珍爱

生命，任何情况下都要远离毒品。

《潇湘晨报》 周凌如

一段摄于2018年10月的裸露视频，

将两个同样25岁的女子推至风口浪尖。

视频的拍摄者李霞（以下均为化名），带

着父亲在内的6名亲友一同捉奸。被拍摄

者刘芳是李霞丈夫的情人，被李霞等人

脱下衣物长达10多分钟。事后，刘芳提

起刑事自诉，请求湖南吉首法院以侮辱

罪追究李霞与她另外两名亲友的刑事责

任。日前，该案开庭审理。

2018年10月6日，李霞与父亲一行

7人分乘两台车，从麻阳县赶到吉首市寻

找出轨的丈夫王军。

当日晚上7点左右，李霞等人用手机

定位发现，王军驾驶李霞所有的车辆，

和一名女子在吉首市某宾馆开了房。晚

上9点，王军出宾馆后又和该女子开车到

乾州步行街停车场，停完车后，两人去

了步行街看电影。

王军身边的女人正是刘芳。当天，

王军与刘芳去看电影后，李霞等7人一直

等在步行街停车场。到了深夜11点，王

军与刘芳到停车场取车，准备离开，李

霞与两名亲友冲上去，对刘芳进行侮辱

殴打，并使用暴力方式，脱掉了刘芳的

内裤。

刘芳被脱内裤后，李霞录制了视

频，而其他参与捉奸的4名男性亲友，主

要负责控制王军。此后，刘芳穿上裤

子，李霞要刘芳转账3万元到她的银行

卡。整个过程持续近3个小时，没有人群

围观。

事后，刘芳提起了刑事自诉。她认

为，“李霞等3人在吉首市地下停车场

内，使用暴力方式强行脱掉自诉人裤

子，并录制视频进行传播，给自诉人的

生活、工作、名誉、人格尊严造成严重

的负面影响，给自诉人心灵造成了无法

愈合的伤痛。”

李霞3人辩称，刘芳与李霞的丈夫有

奸情，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李

霞要自诉人向其转款的3万元，是李霞丈

夫王军给自诉人的，这笔钱是夫妻共同

财产，王军无权私自处分，应当退还给

李霞。

吉首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霞3人

为泄愤报复，在停车场采用暴力手段脱

掉自诉人的衣裤并对其进行殴打，时间

持续近3个小时，其中自诉人被脱掉内裤

时间有10多分钟。自诉人控告3被告人

构成侮辱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但本案自诉人明知王军已结婚，仍

然与其发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破

坏他人家庭，对本案的发生具有重大过

错，且本案案发虽然在地下停车场，但

时间在晚上11点左右，刘芳被脱掉内裤

的10多分钟内，没有群众围观。

综合考虑本案情节及自诉人过错程

度，法院认为3被告人行为尚达不到情节

严重的程度，综上所述，判定李霞等3人

无罪。

偷渡到缅甸，被要求吞下10粒“药丸”

网上找工作误入“毒窝”，小伙人体运毒获刑11年

妻子捉奸录视频，情妇愤而起诉
法院：自诉人有过错，被告人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

解读：

情节严重的侮辱行为才能构成犯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可以自诉的刑事案件有：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第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身财

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

事责任的案件。

办案法官介绍，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

的行为。侮辱的行为必须公然进行，所谓“公然”，是指采用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可能知

悉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如果仅仅当着被害人的面进行侮辱，没有第三者在场，也

不可能被第三者知悉，不构成侮辱罪。

侮辱罪是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侮辱行为，才能构成本罪。情节严重主要是指

以下情况：手段恶劣的；侮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如被害人不堪侮辱自杀的，因受侮

辱导致精神失常的；多次实施侮辱行为的等。


